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环不罚字〔2024〕1014号

当 事 人：中山市东凤镇东兴印花厂 

法定代表人：周洪森

住    所：中山市东凤镇和通路5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X18088717T

本单位对中山市东凤镇东兴印花厂（以下简称“你单位”）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经查，你单位从事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已取得环评批复并通过环保验收。2024年4月26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新建了自动平网印花机1台、生物质成型燃料气化炉1台、数码印花机7台、烘干机2台、晒版机1台、定型机（燃天然气）3台、定型机（燃生物质）1台、拉缸机3台、烧毛机1台、染机5台（其中2台并联）、裁布机2台、烫金机1台、拉网机6台、燃气蒸汽发生器（天然气锅炉）3台、燃气导热油炉1台。上述项目未经验收合格，于2018年陆续投入生产使用，从事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2024年7月29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你单位相关设施已停止使用。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于2024年4月26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4年5月9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笔录、2024年5月17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4年5月28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笔录、2024年7月29日现场检查表、中环责改字【2024】1021号及送达回证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关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已经构成违法。

鉴于你单位已按照责改要求，相关设施已停止，我单位已于2024年12月5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不予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单位未向我单位提出陈述申辩。该事实有我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不罚告字〔2024〕1013号）、EMS联单及邮件轨迹等材料为证。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中山市实施生态环境执法“观察期”制度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我单位决定：

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19日

附：生态环境守法提醒书
联系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一科

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26号2215室

联系人：孔小姐      电话： 88868702
